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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9:

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1号光谷软件园D1栋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卢胜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5,862,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0740%。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5,52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32.8302%。 通过网络参与投票的股东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3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437%。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和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238,0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97%。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或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900,0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60%。 通过网络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38,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1、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5,8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5,8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5,8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5,8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审议《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5,8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2020年度融资规模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董事会在核定规模内审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8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5,8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2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审议《关于转让崇阳项目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交易对手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城建发” ）的全资子公司，当代

城建发持有公司股份27,861,295股，其一致行动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900,000

股，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943,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67%；反对158,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3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544%；

反对1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4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暨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之非独立董事选举（适用累积投票制进

行表决，共选举6人）；

9.01选举张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5,5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3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0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02%。

表决结果：当选。

9.02选举郑文舫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6,042,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92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17,8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4842%。

表决结果：当选。

9.03选举刘丹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5,5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3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0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02%。

表决结果：当选。

9.04选举王栎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5,5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3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0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02%。

表决结果：当选。

9.05选举石悦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5,5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3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0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02%。

表决结果：当选。

9.06选举袁疆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45,5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3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0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02%。

表决结果：当选。

10、审议《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暨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之独立董事选举（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

表决，共选举3人）；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10.01选举刘广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45,704,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79,5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02%。

表决结果：当选。

10.02选举王清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45,564,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39,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787%。

表决结果：当选。

10.03选举李安安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45,564,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39,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787%。

表决结果：当选。

11、审议《关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共

选举2人）；

11.01选举邓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45,610,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986,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225%。

表决结果：当选。

11.02选举张代玮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45,568,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9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44,3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23%。

表决结果：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经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余凯、涂岑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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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1日以短

信、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

选的董事张泉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公司监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董事会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1.�选举张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郑文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张泉董事长、郑文舫副董事长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张泉、刘丹军、郑文舫、刘广明（独立董事）、王栎栎、石悦人，其中张泉为主任委员；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计监察委员会：王清刚（独立董事）、李安安（独立董事）、王栎栎，其中王清刚为主任委员；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安安（独立董事）、王清刚（独立董事）、郑文舫，其中李安安为主任委员；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提名委员会：李安安（独立董事）、王清刚（独立董事）、张泉，其中李安安为主任委员。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栎栎为公司总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曹正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秘书曹正联系方式：

电话：027-87341812� � � � � �传真：027-87341811

电子邮箱：sante002159@126.com

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董事会同意：

1.�聘任郭大陆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邢福承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曹正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韩文杰为公司总经济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聘任舒本道为公司总工程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聘任张云韵为公司总会计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孟妍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证券事务代表孟妍联系方式：

电话：027-87341810� � � � � �传真：027-87341811

电子邮箱：sante002159@126.com

七、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审计监察部总监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计监察委员会决议，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徽为公司审计监察部总监。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任期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以上受聘人员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今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武汉三特

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附件

受聘人员简历

王栎栎先生，1982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现任公司董事；兼任控股股东关联方当代

盈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王栎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除在控股股东关联方当代盈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任董事外，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持有本公

司股份19,899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144%。 王栎栎先生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郭大陆先生，1965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现任子公司保康九路寨公司董事长、南漳

漫云公司董事长、南漳古山寨公司总经理；兼任湖北省襄阳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南漳县第十八届人大代表。 郭大

陆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郭大陆先生不属于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邢福承先生，1984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现任子公司东湖海洋公园董事长兼总经

理；曾任公司企业发展总部副总经理、子公司海南索道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 邢福承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邢福承先生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曹正先生，1986年9月出生，硕士。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曾任湖北广播电视台记

者，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2018年11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曹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曹正先生不属

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韩文杰先生，1967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现任公司总经济师，兼任子公司钟祥公司

董事长；子公司千岛湖旅业公司董事。 韩文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

系；持有本公司股份33,358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241%。 韩文杰先生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舒本道先生，1963年1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国特种设备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索道协会专家，ISO9000

论证索道专家，湖北省特种设备协会理事。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现任公司总工程师、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舒本

道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78,065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0.0563%。 舒本道先生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张云韵女士，1982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现任公司总会计师；曾任公司副总会计

师。 张云韵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张云韵女

士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孟妍女士，1984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助理、董事会秘书

处副主任。 2011年2月获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孟妍女士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的被执行人。

张徽先生，1972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现任公司审计监察部总监；曾任公司计划财务管理总

部副总经理。 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徽先生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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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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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1日以短

信、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推

选监事邓勇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监事会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武汉三特索

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对审议事项做出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选举邓勇先生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邓勇监事长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

2020-42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规则的规定，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5月20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汪胜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合

法有效。

汪胜先生将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任期至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届满。

本次监事换届变更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况；选举程序符合《公司法》、《工会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有关规定的要求，选举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2日

附件：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汪胜先生， 1963年1月10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计划运营部总监；兼任参股公司武汉市汉金堂投资有限公司、崇阳三特隽水河生态农庄开发有

限公司、鄂州三特梁子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神农架香溪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曾任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内

部审计总部总经理。

汪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2,456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162%。汪胜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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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5月21日以通讯及口头的方式

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

会议由张宏清主持，监事、高管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五天通知的义务，同意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临时）会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并于2020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由于工作失误，未将该议案列入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中。 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决定于2020年6月8日（星期一）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补充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复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的失误再次发生。

公司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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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司定于2020年6月8日（星期一）14:30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

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0年6月8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8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6月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时间段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表决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日）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理想时代大厦四楼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如下：

1、《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提案， 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

露单独计票结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

参阅2020年4月29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4）。

三、 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四、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他人代理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原件和

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附件二）、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3）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截止前，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电子邮件、传

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股东请仔细填写《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参

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三），以便登记确认。

2、登记时间：2020年6月3日-� 2020年6月5日 9:30-� 18:00。

3、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社区大富工业区10号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夏明珠

联系电话：0755-23498707

传 真：0755-82910168

电子邮箱：xiamz@newglp.com、zhendai@newglp.com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社区大富工业区10号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5、其他事项：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五、 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参阅本公告附件一。

六、 备查文件

1、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2836” ，投票简称为“宏泽投票” 。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0年6月8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 作为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代

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

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没有作出明确投票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投票，其行使表

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注：

1、 每项议案只能有一个表决意见，请在“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的栏目里划“√” ；

2、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股东可以仅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

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具体提案投票为准；

3、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需签字；

4、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件三：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名称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股东证券账户号码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本人参会 □是 □否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

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登记日所记载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

责任。 特此承诺。

2、登记时间内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

司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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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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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1号楼创新大厦B座1202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674,301,29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7.13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55,449,9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8.82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18,851,

36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3079％。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6,054,463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423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02,53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841％。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851,9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392％。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118,8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1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7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873％；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6％；弃权1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2.973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118,8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1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7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873％；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6％；弃权1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2.973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118,8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1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7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873％；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6％；弃权1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2.973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298,8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05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087,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3％；反对3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0％；弃权1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40,5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671％；反对33,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99％；弃权1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973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118,8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1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87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873％；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6％；弃权1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2.973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6.69亿元综合授信

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298,8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05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3,640,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0％；反对660,73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93,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869％；反对660,73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清控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数457,

955,170股，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权股数为216,346,126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343,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05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10.00�《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郑州启迪东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项目投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清控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数457,

955,170股，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权股数为216,346,126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343,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052,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4％；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张晓彤、孔俊杰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会出席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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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

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原激励对象中14人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

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根据《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等相关规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

计909,936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同时，根据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确定的主要财务数据，公司未

达到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解锁业绩条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根据《激励计

划》等相关规定，回购注销451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5,312,962股。

由于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锁定期间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及2018年度权益分派，预留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锁定期间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 故上述原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数量和价格已做相应调整。

实施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随之发

生变动，总股本由3,106,915,005股减至3,070,692,107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

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如下：公司债

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

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

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0年5月22日至2020年7月5日期间，每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三楼

（2）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3）邮政编码：518067

（4）联系电话：0755-26860666

（5）传真号码：0755-26860685

3、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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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下午14:45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③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④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

⑤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⑥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琳女士

⑦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①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人，代表股份898,498,

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91%。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794,196,

5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5.55%。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5人，代表股份104,302,1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36%。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代表50人，代表股份102,578,2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30%。

②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人，代表股份848,361,44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27.29%。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744,211,40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3.94%。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3人，代表股份104,150,04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3.35%。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41人，代表股份52,440,95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1.69%。

③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9人，代表股份50,13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61％。其

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49,985,1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61%。 B股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52,1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股份50,137,3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1.61％。

④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1至议案6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7、8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9、10、11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事项 同意票数（比例） 反对票数（比例） 弃权票数（比例）

表决

结果

1.00

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总体 897,708,089 99.91% 695,760 0.08% 94,893 0.01%

通过B股 104,150,041 99.85% 57,255 0.05% 94,893 0.09%

中小股东 101,787,600 99.23% 695,760 0.68% 94,893 0.09%

2.00

2019年度 董 事

会工作报告

总体 898,165,589 99.96% 238,260 0.03% 94,893 0.01%

通过B股 104,150,041 99.85% 57,255 0.05% 94,893 0.09%

中小股东 102,245,100 99.68% 238,260 0.23% 94,893 0.09%

3.00

2019年度 监 事

会工作报告

总体 898,260,482 99.97% 238,260 0.03% 0 0.00%

通过B股 104,244,934 99.95% 57,255 0.05% 0 0.00%

中小股东 102,339,993 99.77% 238,260 0.23% 0 0.00%

4.00

2019年年 度 报

告及摘要

总体 898,165,589 99.96% 238,260 0.03% 94,893 0.01%

通过B股 104,150,041 99.85% 57,255 0.05% 94,893 0.09%

中小股东 102,245,100 99.68% 238,260 0.23% 94,893 0.09%

5.00

2019年度 财 务

决算报告

总体 898,165,589 99.96% 238,260 0.03% 94,893 0.01%

通过B股 104,150,041 99.85% 57,255 0.05% 94,893 0.09%

中小股东 102,245,100 99.68% 238,260 0.23% 94,893 0.09%

6.00

2019年度 利 润

分配预案

总体 898,165,589 99.96% 333,153 0.04% 0 0.00%

通过B股 104,150,041 99.85% 152,148 0.15% 0 0.00%

中小股东 102,245,100 99.68% 333,153 0.32% 0 0.00%

7.00

关于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总体 898,365,082 99.99% 133,660 0.01% 0 0.00%

通过

B股 104,244,934 99.95% 57,255 0.05% 0 0.00%

中小股东 102,444,593 99.87% 133,660 0.13% 0 0.00%

8.00

关于回购注销未

达到第三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体 898,365,082 99.99% 133,660 0.01% 0 0.00%

通过

B股 104,244,934 99.95% 57,255 0.05% 0 0.00%

中小股东 102,444,593 99.87% 133,660 0.13% 0 0.00%

9.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1

选举陈琳女士为

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总体 888,854,667 98.93%

通过B股 101,166,814 96.99%

中小股东 92,934,178 90.60%

9.02

选举王健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总体 888,856,665 98.93%

通过B股 101,166,813 96.99%

中小股东 92,936,176 90.60%

9.03

选举张金顺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总体 888,874,666 98.93%

通过

B股 101,166,814 96.99%

中小股东 92,954,177 90.62%

9.04

选举程细宝女士

为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总体 888,854,667 98.93%

通过

B股 101,166,814 96.99%

中小股东 92,934,178 90.60%

9.05

选举程靖刚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总体 888,854,667 98.93%

通过

B股 101,166,814 96.99%

中小股东 92,934,178 90.60%

9.06

选举姚壮和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总体 888,854,668 98.93%

通过

B股 101,166,815 96.99%

中小股东 92,934,179 90.60%

10.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选举朱桂龙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总体 897,695,856 99.91%

通过B股 104,150,042 99.85%

中小股东 101,775,367 99.22%

10.02

选举朱乾宇女士

为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总体 897,695,856 99.91%

通过B股 104,150,042 99.85%

中小股东 101,775,367 99.22%

10.03

选举许年行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总体 897,867,621 99.93%

通过B股 104,321,807 100.02%

中小股东 101,947,132 99.38%

11.00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1.01

选举孟莉莉女士

为第九届监事会

非职工监事

总体 894,323,727 99.54%

通过

B股 101,453,745 97.27%

中小股东 98,403,238 95.93%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彦忠、谢文婷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南玻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